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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

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据了解，该《通知》共 6个部分 21条。其中不乏“探索
将恶意拖欠物业费、维修资金行为纳入征信”“优先将
改造意愿强烈、居民承诺出资、后续管理方案优的小
区纳入改造”等与市民息息相关的内容，本报记者选
取了部分关注度较高的内容，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进
行了了解。

■记者 徐国文

《通知》还提出，探索建立业主共同表决
电子投票平台，畅通投票渠道，提高业主决
策效率。业主委员会应当定期召开会议，在
决定物业管理有关事项前，公开征求业主意
见，报告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并听取其
建议。

街道、社区应督促业主委员会定期向业
主公布共有部分经营与收益、维修资金使
用、经费开支等信息，保障业主的知情权和
监督权。社区（小区）党组织要发挥群众优
势，指导业主委员会建立业主接待日、业主
议事会等制度，引导业主有序参与小区治
理，完善业主评议机制，定期组织业主代表
评议业主委员会履职情况，结果作为业主委
员会改选调整的重要依据。

《通知》第十二条、第十五条提出，物业
服务企业应当落实信息公开公示要求，在小
区显著位置公开物业服务人员、服务内容及
标准、服务收费价格、报修方式等信息，通
过网络等方式告知业主公示内容。物业服
务企业不得收取公示收费项目以外的费用，
相关价格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严
厉查处。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
价，收费标准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住建
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基准价及浮动幅度，建
立动态调整机制。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以外
的价格由市场竞争产生，实行市场调节。实
行市场调节的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
公开及费用与服务质量相适应的原则，由业
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
定。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擅自提高约定的收
费标准。

去年 6月至 12月底，我市住建、发改、
公安、民政、市场监管、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业化物业服务收费
信息不透明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并公布投诉
举报电话。专项整治内容分别为：未在物业
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
收费方式等信息的问题；擅自提高物业服务
收费标准，违规收取不合理费用等问题。

记者从市住建局物业科获悉，此次专项
整治累计出动检查和执法人员 1267人次，
开展检查 457次，下达整改通知书 139份，
发现问题 228个，已全部整改；查处违法违
规物业服务企业 3家，已全部予以行政处罚
立案查处，其中对 2家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给
予行政罚款 3.36万元，清退违规收费 23万
元。719个专业化物业管理小区按照模板
公示了相关信息，505个委托物业企业管理
公共收益的小区公示了公共收益情况。

据介绍，此次整治行动的开展，促进了
全市物业行业管理规范化，居民幸福感和
获得感明显提高，专项整治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效。今年我市还将继续开展类似整治
活动。

《通知》第二部分第五条提出，业主委员会应当引导业主按
时缴纳物业服务费，对多次催交仍拖欠物业费、维修资金的业
主，可根据管理规约进行催交。探索将恶意拖欠物业费、维修资
金的行为依照相关规定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据我市业内人士介绍，现阶段，业主拖欠物业费一事在全国
各个小区普遍存在，拖欠原因五花八门，但索要物业费的手段较
为单一。物业公司针对恶意拖欠物业费的业主，一般采取司法
诉讼的形式，也就是通常说的打官司。

针对物业公司司法诉讼讨要物业费一事，记者采访了城区
多家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这些物业公司负责人均表示，司法诉
讼是最后的办法。

“物业公司和业主生活在同一个小区，物业公司为业主提供服
务，相当于一家人，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不会走上司法诉讼这条路。”一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说。还有小区
物业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司法诉讼讨要物业费，不仅会导致物业
公司和业主之间的关系彻底对立，同时也费时费力，遇到拖欠物业
费的情况后，一般都是以沟通为主，沟通无果后才会选择打官司。

市住建局物业科科长黄云飞认为：“恶意拖欠物业费指的是
无正当理由拒不缴纳物业费，如果该政策落地的话，这对业主也
是一种约束，相信这种情况将极大减少，物业公司日常运转能够
得到保障，也能更好地为广大业主服务，提升业主的幸福感。”

恶意拖欠物业费或纳入信用记录

优先将意愿强烈的老旧小区纳入改造

《通知》还提出，推动老旧小区改、管一体化实施，按照“改前
定管、依管定建”的原则征求业主意愿、制定小区管理规约，优先
将改造意愿强烈、居民承诺出资和后续管理方案优的小区纳入
改造，引导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推动建立物业管理长效机制。

据了解，我市自 2019年开始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经过
持续推进，一大批老旧小区“脱胎换骨”，实现了从“老破小”到

“美好家园”的华丽转变。
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目前，我市 2023年老旧小区改造正

在有序推进中，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申报工作也已经开始。现
阶段，我市老旧小区改造范围为各县（市、区）城区内，建成年代
较早、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
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坚持“自下而上、自愿申
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结合当地财政收入水平及居民
改造意愿，由各县（市、区）组织申报。

“从我市老旧小区改造申报情况来看，与《通知》的相关精神
基本一致。”市住建局城建科科长吴迪介绍，老旧小区改造的目
的就是为了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因此在老旧小区改造
申报之初，就一直把“居民改造意愿强烈”作为首要的申报标准，
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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